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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
學

院

醫學系 1. 須列本系為第⼀志願。

2. 本次招收醫師組、醫師工程師組。

3. 限本校各學系凡⼤⼀升⼤⼆以上

學生且符合本校轉系辦法及下列

規定者申請:

(1) 操行成績：各學期皆須達80分

以上。

(2) 學業成績：本校學業最近⼀學

年第⼀學期或第⼆學期成績總

平均達GPA4.0以上且學業最

近⼀學年第⼀學期全班排名前

10％。每學期不得有任何⼀科

目不及格（包括零學分科目）。

(3) 英文能力證明(以下測驗擇⼀

提供)：全⺠英檢中⾼級初試、

多益測驗750分（含）以上、托

福電腦測驗213分（含）以上、

托福網路測驗79分（含）以上、

托福紙筆測驗550分（含）以

上、國際英語測試(IELTS)6級

(含)以上、外語能力測驗(FLPT)

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

包含筆試及面試。

1. 筆試科目: 普通化學、普

通生物學、微積分、普通

物理學。筆試成績須達最

低分數標準始得參加面

試（由本系審定）。

2. 筆試成績佔45%，面試成

績佔55%。

1. 報考本系請檢附:

(1) 轉系申請表。

(2) 操行成績證明。

(3) 中文歷年成績單(需含各學期排

名)。

(4) 英文能力檢定證明。

2. 得參加面試者，將另行通知應備資

料及文件。

1. 7/9(二)筆試，

7/23(二)面試。

2. 筆試試務工作

由教務處註冊

組負責。

3. 考試當天以學

生證作為准考

證，不另發准考

證。

4. 面試試務工作

由本系負責，考

試日期與地點

分別由註冊組

及本系辦公室

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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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分。

4. 資格不符者⼀律不得參加複試，

不得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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